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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清 華 大 學 課 程 概 述  
 

課程名稱 
中文：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科目編碼 

英文：Special Education Practicum  

開課單位 
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學分數 2 

時數 4 

開課年級/ 
學期（上、下） 

111 學年度上學期 
四年級上 

先修課程(編碼&名稱):各類組教材教法其中至少一門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為培養特教系師培生將來成為國小及學前教育階段合格特教老

師所設計，課程內容主要為:透過教學實務分享、教學現場參訪、教學現

場實際參與、班級經營、臨床教學等方式以培養特教系師培生(1).能結合

12 年國教課綱並依據學生學習需求設計適性教材教具、教案、課程；(2).
善用各項特教評量工具了解並診斷分析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行為特徵與學

業/情緒行為問題；(3).能執行區分式教學與多層次班級經營；(4)能執行合

作教學與協同教學；(5)能以專業互動方式建構親師溝通；(6)熟悉特殊教

育各類行政支持系統與能進行資源整合式運作。 

課程內容 
安排機構參觀，入班見習、實習教學實務，教學實習檢討，專家講座，資

深教師經驗分享、課程成果展。 

專業素養指標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

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 / 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 / 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 / 
群科 / 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 / 群科 / 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學生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

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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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內容 

2-a 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 
2-b 多元背景下特殊教育學生的殊異性及服務調整 
3-a 依學生特質、能力及需求課程調整與適性教學 
3-b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跨〉領域 / 科目 / 群科的課程與教學 
3-c 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與教學 
3-d 個別化教育計畫 / 個別輔導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3-e 研究驗證之有效教學原理與方法 
3-f 多元且適性的教學與評量 
3-g 教學媒材與輔助科技的應用 
3-h 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檢視與回饋 
4-a 適宜教學環境的規劃 
4-b 正向學習環境的營造 
4-c 親師生關係的建立 
4-d 學生認知與情意的輔導 
4-e 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決策 
4-f 相關人員的合作與支援 
4-g 正向行為支持與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4-h 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與行為問題的預防與處理 
5-a 自我調適與穩定的情緒管理 
5-c 理論與實務的整合以解決問題 
5-d 專業合作與諮詢 
5-e 良好夥伴關係的建立 
5-g 特殊教育服務熱忱 

融入議題 

 十二年國教 19 項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能源教育 V 多元文化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V 安全教育  閱讀素養 
 環境教育  科技教育 V 防災教育  戶外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含數位學習) 

V 家庭教育  國際教育 
 品德教育 V 生涯規劃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 其他教育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原住民教育  理財教育 V 生活教育 

 勞動教育 V 媒體素養教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   
 家政教育  藥物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   

V 新移民教育  性教育  另類教育   
 新興議題 

 媒體識讀  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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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授課內容 備註 

一 09/14 課程大綱討論、實習學校安排  

二 09/21 教學實務參訪(遊覽車及保險安排)  

三 09/28 教師節  

四 10/05 特殊教育實習教案編寫/教學實務演講安排(兩場)  

五 10/12 實習學校/機構見習  

六 10/19 學校/機構教學見習  

七 10/26 學校/機構教學實習  

八 11/02 學校/機構教學實習  

九 11/09 學校/機構教學實習  

十 11/16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一 11/23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二 11/30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三 12/07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四 12/14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五 12/21 教學實習與試教演示  

十六 12/28 教學實習綜合討論  
 

教學方式：見習、實習、參訪、實作 

評量方式： 

1、出席率（每週教學實習、校內上課）20% 

2、參訪/教學見習/實習報告(10/05-11/09每週繳交)30% 

3、教學實習表現50%（試教演示包含教學活動設計/教案、教具等，教案須為是較當節之詳案） 

 

 


